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应用指南的规定，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可在销售成立时

一次确认销售收入，且以公允价值（分期收款总额的现值或商

品采用一次性付款时的售价）确认收入金额。笔者拟对分期收

款销售核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援 对“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解释有些含糊。无论是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还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都没有将“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如果将“金

额大”、“收款期长”作为其判断标准，那么“金额大”、“收款期

长”又是如何界定的呢？这给会计实务操作带来困惑。虽然《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中提到货款分期收回通常为 3年，但目前有些

商场为了促销，对于一些家电也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其期限

未到 3年，金额也不算很大，此业务是否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

2. 分期收款销售在会计与税法处理上存在较大差异。

譹訛新会计准则下对于分期收款销售是按公允价值一次性确认

营业收入，按合同约定的收款金额计算增值税税额。在销售额

与增值税计税基础不一致的情况下，税控系统无法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譺訛发出商品时如果按合同约定的收款金额开具

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为不是按公允价值开具，会计和税法

在收入确认和计量上的口径不一致，会产生永久性差异，因此

企业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增加了纳税调整工作量。譻訛分期收款

销售时，销售方可能要提前履行纳税义务，需要用现金垫付一

笔税金，无形中增加了销售方的纳税负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

影响加大，这不利于分期收款销售方式的推广应用，同时也会

给企业的现金流带来压力。

3援 从会计实务来看，缺乏稳健性。分期收款销售方式下

销售方承担了交易的主要风险，何时确认收入应根据谨慎性

原则来考虑。新会计准则下企业对于分期收款销售按公允价

值一次性计入营业收入，可能会虚增销售当年的利润，因此这

种做法是不稳健的。

4. 人为可操纵性大，容易诱发舞弊行为。大多数时候，公

允价值的取得成本比较高，存在很大的人为操纵性。同时，繁

琐的处理要求会计人员应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而目前我国

大多数会计人员素质偏低，容易出现一些人为的工作差错，从

而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削弱了公允价值的可靠性、相关性

和可比性，为动机不良的企业进行偷漏税提供了机会。

二、会计核算改进建议

1援 收入确认时点上。出于谨慎性原则考虑，实务中对分

期收款销售进行会计处理，一定要在销售日对分期收款销售

的收入是否实现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判断。如果企业对分期收

款销售货款的收回有足够的保证，则可在销售之初确认全部

收入；如果在分期收款销售活动中，销售方实质上承担了主要

风险而非次要风险，如首期付款比例很低，销售方仍承担该物

品的主要风险或者分期货款不能及时收回，以及其不能收回

的比率难以合理估计时，就不应在销售日确认收入。

2援 收入计量上。公允价值虽能反映市场对企业资产或整

体价值的评价，更具有相关性和有用性，但目前我国会计人员

素质偏低，难以胜任需要职业判断的财务工作，加上我国商品

市场交易不够活跃，因此在引入公允价值这种计量属性时，应

该谨慎和保守些。

3援 实现会计与税法的有效融合。运用公允价值评价资

产，会使会计核算的难度加大。因此，应尽可能减少会计和税

法的差异，达到简化税制、降低成本的目标，从而实现两者的

有效融合，以利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

为此，笔者对分期收款销售会计处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于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

（1）发出商品时，能一次性收取增值税的。发出商品，借：

长期应收款，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按公允价值计税），未实现融资收益。借：

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实际收取货款（分次），借：银行

存款；贷：长期应收款。增值税发票管理：按公允价值开出增值

税专用发票，会计与税法计税口径一致，符合税控系统的开票

要求，建议税法规定按公允价值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此

种情况下企业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

（2）发出商品后，分次收取增值税及货款。发出商品，借：

长期应收款；贷：主营业务收入，未实现融资收益。借：主营业

务成本；贷：库存商品。实际收取价税款（分次），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收款，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按合

同约定收款金额计税）。借：未实现融资收益；贷：财务费用。增

值税发票管理：在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按销售额开出增值税

专用发票。此种情况下企业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

第二，对于普通的分期收款销售。发出商品时，借：发出商

品；贷：库存商品。实际收取货款（分次）时，借：银行存款；贷：

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借：主

营业务成本；贷：发出商品。增值税发票管理：在合同约定的收

款日期按收款金额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种情况下企业不

需要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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